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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

2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1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会议由副董事长谢浩先生主持，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因控股股东另有任用，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提出辞任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战略委

员会召集人的申请。董事会同意选举谢浩先生接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选举后谢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副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

任暨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邓华进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

任暨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睢静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为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睢静女士任职资格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查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

任暨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推举谢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任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选举后战略委员会组成如下：

召集人：谢浩先生

委员：邓华进先生、韦洋先生、罗宏健先生、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王利民先生（独立董

事）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董事会不再设副董事长职务，并同步据以修改《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章程》及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刘平女士辞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谭海

雁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平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刘平女士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谭海雁女士的联系方式：

电话：0756-3612810
传真：0756-3612812
电子邮箱：tanhaiyan@huajinc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14:30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位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 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 33A层的会议室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附简历：

谢浩先生：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公司业

务部副总经理、横琴事业部总经理、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总监、本公司副

总裁、总裁等。现任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珠海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202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谭海雁女士：1986年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专员，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

谭海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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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14:3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2月13日（星期

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二）披露情况

提案1.00和提案2.00已于2025年12月29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提案3.00和提案4.00已于2026年2月3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6年 2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特别事项说明

1.提案4.00涉及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方能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

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二）登记时间：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9:00一17:00。
（三）登记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证券事务

部。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海雁

联系电话：0756-3612810
电子邮箱：tanhaiyan@huajinct.com
联系地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

邮政编码：519030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32”，投票简称为“华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

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2月27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参与本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的，遵照《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深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2025年修订）》执行。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或单位）出席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
年2月27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代表本人(或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

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
投 票 提
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应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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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任暨选举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因公司控股股东对其另

有任用，申请辞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辞任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长离任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的书面报告，因公司控股股东对其另有任用，郭瑾

女士提出辞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郭瑾女士原定的任期终止日为2027年6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郭瑾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

公司内部制度完成工作交接。

郭瑾女士自 2014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董事、总裁，2021年起担任公司董事长。作为公

司核心领导人，郭瑾同志旗帜鲜明讲政治，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廉洁自律，营造清正廉洁、合

规专业、务实奋进的企业文化氛围。郭瑾女士坚持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以前瞻布局的视野

和专业运作的能力，团结带领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大力拓展股权投资业

务。通过投资业务与实业运营、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成功构建起“投资与管理+实

业运营+科技园区”的发展新格局。

郭瑾女士倡导价值投资、以研促投，从0到1、从跟跑到领跑，打造国资股权投资新样本，

构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业务体系。坚持外引内培，锻造出一支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的

专业化投资团队。带领团队深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健康等核心赛道，重点布局

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郭瑾女士的管理下，公司多次荣登清科研究中心“中

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50 强”“中国国资投资机构 50 强”，以及“最佳投资机构－新能源

TOP20”第 3位、“半导体领域投资机构 10强”“先进制造领域投资机构 30强”等权威榜单。

2025年上半年，公司位列清科研究中心“VC/PE 机构 IPO 成绩单”第二名，跻身全国VC/PE
机构前列。

郭瑾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责，锐意进取，以其卓越的领导智慧与战略远见，引领公司实

现稳健发展与重大跨越，公司及董事会对郭瑾女士的辛勤付出与杰出贡献致以最诚挚的感

谢！

二、选举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谢浩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选举后谢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三、选举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公司章程》规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选举邓华进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睢静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为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睢静女士任职资格已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补选睢静女士任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会导致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的情形，且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非独立董事补选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辞职申请；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附简历：

谢浩先生：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公司业

务部副总经理、横琴事业部总经理、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总监、本公司副

总裁、总裁等。现任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珠海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202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邓华进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企业管

理专业，取得学士学位；2003年取得西悉尼大学商业金融硕士学位；拥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与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曾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公司珠海直升机公司、昆仑证券有限公司、珠海威

丝曼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工作；2012年10月至2014年5月历任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珠海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任本公司

副总裁；2016年2月至2022年9月历任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华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历任华金大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总裁。

睢静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

务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于香港大学企业财务与投资管理专业。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3年7月起曾先后任职于泛安科技开发(石家庄)有限公司、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现任珠海华金慧源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珠海华金智汇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

表人，珠海华金领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珠海华金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华发华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华冠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2015年8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睢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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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
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6年2月4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期限

发行日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26长城证券CP003

204天

2026年2月3日

2026年2月4日

10亿元人民币

1.66%

债券代码

计息方式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610033

利随本清

2026年8月27日

10亿元人民币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已于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2026-005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于近日搬

迁至新办公地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椒山路539号云成中心3号楼

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本次公司办公地址

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6-009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沉痛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邵根伙先生于2026年2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60岁。

公司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邵根伙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和缅怀！
邵根伙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邵根伙先生逝世后，公司现任董事人数由9人减少至8人，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张立忠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直
至公司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为止。

目前，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职，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常开展。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2月4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4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因公出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

事、总经理高焕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1月 20日、2026年 2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分别向公司

股东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更正通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出

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在2025年11月26
日及2026年1月20日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5,166,870股，占本

公司股本总额的46.302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324,714,4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32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4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0,452,4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9805%。

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因公出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高焕森

先生主持本次大会。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371,28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169%；反对 93,421,
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34%；弃权46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56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1553%；反对 93,421,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5146%；弃权46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371,41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465%；反对 91,945,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61%；弃权1,802,1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705,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2532%；反对 91,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4637%；弃权1,80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 371,14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884%；反对 93,120,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87%；弃权8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34,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0609%；反对 93,12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3000%；弃权8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371,143,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872%；反对 92,33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489%；弃权1,692,8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29,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0570%；反对 92,33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377%；弃权1,69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3%。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4 发行数量

同意 371,14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877%；反对 93,267,
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504%；弃权7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31,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0586%；反对 93,267,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4052%；弃权7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2%。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5 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同意 371,09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70%；反对 92,41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61%；弃权1,660,1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38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0233%；反对 92,4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947%；弃权1,660,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0%。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6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同意 371,12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834%；反对 92,334,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497%；弃权1,706,6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1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0446%；反对 92,3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403%；弃权1,70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7 上市地点

同意 371,67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15%；反对 91,444,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85%；弃权2,046,8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4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6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4354%；反对 91,44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1073%；弃权2,046,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3%。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8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同意 371,55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766%；反对 91,72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83%；弃权1,884,3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84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3532%；反对 91,7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3052%；弃权1,88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6%。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 371,63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922%；反对 91,506,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18%；弃权2,028,3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17,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4047%；反对 91,50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1511%；弃权2,028,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371,91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540%；反对 91,195,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48%；弃权2,052,1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3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20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6095%；反对 91,19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9294%；弃权2,05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371,65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977%；反对 91,785,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16%；弃权1,724,0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5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43,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4230%；反对 91,7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3495%；弃权1,72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371,50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658%；反对 91,923,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14%；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79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3175%；反对 91,9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4479%；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371,63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924%；反对 91,799,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48%；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1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4055%；反对 91,7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3599%；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373,59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145%；反对 89,255,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78%；弃权2,315,0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1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88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4.8033%；反对 89,25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5484%；弃权2,315,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同意 371,87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454%；反对 91,527,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63%；弃权1,759,7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9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16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5810%；反对 91,52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1661%；弃权1,759,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同意 371,605,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864%；反对 91,791,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31%；弃权1,769,7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89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3857%；反对 91,79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3543%；弃权1,769,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9、《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385,397,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515%；反对 78,362,
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61%；弃权1,40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683,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2056%；反对 78,362,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7929%；弃权1,4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384,373,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14%；反对 79,297,
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72%；弃权1,49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659,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2.4767%；反对 79,297,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4588%；弃权1,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384,37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19%；反对 79,295,
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68%；弃权1,49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66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2.4783%；反对 79,295,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4575%；弃权1,4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3%。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陈本荣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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